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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住所及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了第七

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住所及修订<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公司注册资本及住所变更情况 

1、2020年 3 月 24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第七届监事会第四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

议案》，决定对 7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全部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

限制性股票合计 24万股进行回购注销。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，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

币 1,087,737,465 元变更为人民币 1,087,497,465 元。 

2、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将住所由“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16

号 ”变更为“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凉塘东路 1335号”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

的注册地址为准）。 

二、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

根据上述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现拟对《公司章程》

作如下修订：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第五条  公司住所：长沙经济技术开

发区漓湘中路 16号 邮政编码：410100。  

第五条  公司住所：长沙经济技术开发

区凉塘东路 1335号  邮政编码：410100。  

2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

108,773.7465万元。 108,749.7465万元。 

 

第十条 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，

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、公司与股

东、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

法律约束力的文件，对公司、股东、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

件。依据本章程，股东可以起诉股东，股

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经理和其他

高级管理人员，股东可以起诉公司，公司

可以起诉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和其他

高级管理人员。  

第十条  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规定，

公司建立党的组织，设立党的工作机构，配

备党务工作人员，党组织机构设置、人员编

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，党组织工作经

费纳入公司预算，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。党

组织在公司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，

在公司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。 

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，即成为规范

公司的组织与行为、公司与股东、股东与股

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

件，对公司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。依据本章程，

股东可以起诉股东，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，股东可以

起诉公司，公司可以起诉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

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

3 

第 十 九 条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108,773.7465万股，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

普通股 108,773.7465 万股。 

第 十 九 条 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

108,749.7465万股，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

通股 108,749.7465万股。 

除上述条款外，《公司章程》的其他条款不变。 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 

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


